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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起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60）

有關須予披露交易之
澄清公佈

茲提述諾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七日之公佈，內容
有關（其中包括）向上海港兆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提供保理貸款及先前保理貸款（「該公
佈」）。除另有說明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得悉，於該公佈「保理協議」一節所披露有關保理協議項下融資期限之資料
存有手民之誤。董事會謹此澄清上述事項，即保理協議項下之融資期限應為由二零
二二年九月八日至二零二三年七月六日。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佈之所有資料均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諾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鄧仲麟

香港，二零二二年九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鄧仲麟先生及黃玉麟先生；非執行董事黃茜女
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蔡雄輝先生、曾永祺先生及黃江天博士太平紳士組成。


